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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2025〕160 号 签发人：居来提·吐尔地

阿勒泰校区管委会、北校区管委会、校属各单位：

《新疆财经大学学科竞赛奖励办法（暂行）》已经 2025

年 11 月 12 日第 31 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

请遵照执行。

新疆财经大学

2025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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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科竞赛是检验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手段。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

和协作精神，充分发挥学科竞赛在人才培养中的关键作用，

提升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学科竞赛分为以下三类：

（1）重点竞赛。指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

业计划大赛。

（2）常规竞赛。除重点竞赛以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最新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分析报告>竞赛目

录》中的其他竞赛和自治区教育厅最新公布的《自治区普通

高等学校大学生学科与技能竞赛名单》中的竞赛。

（3）其他竞赛。除重点竞赛和常规竞赛以外，影响力

大、知名度高，学院申请，学校教学委员会认定的竞赛。

第二章 奖励范围和类别

第三条 学科竞赛奖励对象为新疆财经大学全日制在

校本科生及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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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学科竞赛奖励分为学校奖励和学院奖励。

（1）学校奖励。以下获奖，由学校给予奖励。

参加重点竞赛，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项；参加常规竞赛，

获得国家级奖项或省部级第一等级奖项。

（2）学院奖励。以下获奖，学院可依据实际情况给予

奖励，不得高于学校奖励标准。

参加常规竞赛，获得省部级第二、三等级奖项；参加其

他竞赛，获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第三章 学校奖励的标准和程序

第五条 重点竞赛获奖，按以下标准（表 1）予以奖励。

表 1 重点竞赛奖励标准

获奖等级

重点竞赛奖励标准（元）

国家级 省部级

团体 个人 指导老师 团体 个人 指导老师

第一等级 30000 30000 30000 4000 4000 4000

第二等级 10000 10000 10000 2000 2000 2000

第三等级 5000 5000 5000 1000 1000 1000

第六条 常规竞赛获奖，按以下标准（表 2）予以奖励。

表 2 常规竞赛奖励标准

获奖等级

常规竞赛奖励标准（元）

国家级 省部级

团体 个人 指导老师 团体 个人 指导老师

第一等级 3000 2500 2500 600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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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等级

常规竞赛奖励标准（元）

国家级 省部级

团体 个人 指导老师 团体 个人 指导老师

第二等级 2000 1500 1500 / / /

第三等级 1000 700 700 / / /

第七条 获奖的统计时间以奖项证书或文件的落款时间

为准。

第八条 同一个或相似作品，参加不同学科竞赛并获奖，

按就高原则只奖励一次，不重复奖励。

第九条 团体获奖奖金由项目主持人和第一指导教师共

同协商分配。

第十条 学校每年上半年受理各学院（部门）上一年度

学科竞赛获奖申报。学生提交申请及原始证明材料，学院（部

门）进行初审，公示无异议，报教务处复核并公示。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原《新疆财经大学省部级及以上重点扶持大赛项目奖励

办法》（校发〔2019〕71 号）《新疆财经大学学科竞赛工作方

案》（校发〔2019〕183 号）废止。

新疆财经大学办公室 2025年 11月 19日


